
 

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术贡献奖评选办法 

（经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 7次会长工作会审议通过） 

一、评选原则 

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充分调动广大中国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学会（以下简称学会）成员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和创造性，进一步倡导学术创新，促进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科

学研究和改革蓬勃发展，不断提升学会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，特设

立“学会学术贡献奖”。 

 “学会学术贡献奖”旨在奖励在研究生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研究

工作中开拓创新、做出突出贡献、取得显著成效的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

成员。评选工作坚持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，质量第一、宁缺勿滥的原则。 

二、评选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评选对象：学会单位会员成员、个人会员。 

（二）评选条件： 

1. 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 

2. 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，坚持学习、勇于创新，在研究生教育研

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。 

3.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或

多部学术专著。 

4. 近 5年内未获得过本项奖励。 

三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获奖者不超过 5人。 



 

（二）学会成立学术贡献奖评选小组。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组

长，主要成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。 

（三）学会秘书处负责通知发布、材料收集、形式审查、公示和公

布，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组织通讯评议和评选小组审议，于评奖

年度的 10 月底前完成当次评选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申报:可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申报。 

1. 个人申报：符合条件、有参选意向的高级个人会员，直接填写

申报材料并提交学会秘书处。 

2. 单位推荐：单位会员推荐符合条件的成员，向学会提出申请，

每个单位推荐一般不超过 1名。 

3. 理事推荐：由至少 3位学会理事推荐。 

上述第 2、3种申报，应在本人知情、同意参选的情况下，由本人填

写申报材料并提交学会秘书处。 

申报人填写“学会学术贡献奖申报表”，应认真总结在学位与研究

生教育研究工作中做出的成果，并提供相关材料的影印件。 

（二）评审 

学会学术贡献奖评审流程分形式审查、通讯评议、评选小组审议等

程序。 

1. 形式审查。学会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 

2. 通讯评议。学术委员会秘书处选聘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通讯评

议。 



 

3. 评选小组审议。 学会学术贡献奖评选小组根据通讯评议结果，

进行会议评审，提出拟获奖人选名单。 

4. 公示。在学会主页对拟获奖人选名单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时间

为 10个工作日。 

（三）审批 

会长工作会审议，确定获奖人选，对外公布。 

五、表彰办法 

学会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表彰获奖者并颁发荣誉证书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评审实行回避制度，申报人不得作为专家参加评审活动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问题的，取消评选资格，通

报所在单位。已授予奖项的，还将追回荣誉证书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自正式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（四）本办法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


